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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0-018

刘某诉北京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某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侵

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实施该专利的性质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销售行为 授权公告日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诉称：刘某系专利号为200820223950.X、名称为“硅棒锥

度或外圆数控磨床”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

刘某发现被告北京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制造、

销售的硅芯磨锥机（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侵害了其专利权。被告四川某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四川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购买并使用被诉侵权

产品，亦侵害了涉案专利权。故请求判令：北京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

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产品；四川某公司停止使用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产品

；北京某公司、四川某公司连带赔偿刘某经济损失30万元及为制止侵权

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800元。

被告北京某公司辩称：其与四川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在

涉案专利申请日与授权公告日之间，此时刘某并不具有专利权人的属性

，且涉案专利处于保密阶段，北京某公司无法知道其生产、销售的产品

已经被他人申请了专利，故北京某公司生产、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

不构成侵权。

被告四川某公司辩称：其在与北京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时已经

约定，当第三方对四川某公司购买的被诉侵权产品提出侵权指控时，由

北京某公司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故四川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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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专利由刘某于2008年12月31日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于2009年10月21日获得授权，发明人及专利权人均为刘某。

2009年4月10日，四川某公司作为买方与北京某公司作为卖方签订《购销

合同》，合同标的包含被诉侵权产品1台，价格21.5万元。《购销合同》

第2.2条约定：“交货期：2009年6月10日前”；2009年10月16日，北京

某公司就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向四川某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金额

共计21.5万元。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2012）成民初

字第707号民事判决：北京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犯刘某享有的涉

案专利权的产品；北京某公司赔偿刘某经济损失10万元。宣判后，北京

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

（2014）川知民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撤销（2012）成民初字第707号民

事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刘某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070号民事

裁定：驳回刘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专利法意义上销售行为的认定，需要考虑《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的立法目的，正确厘定销售行为与许诺

销售行为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专利权人利益。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立法目的在于清晰界定专利权的权利范围，划定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的

权利界限，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为确保专利权权利范围的清晰性

，增强可预见性并预防纠纷发生，销售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必须清晰明

确。同时，为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销售行为的认定标准还应当尽

可能实现许诺销售行为与销售行为之间的无缝衔接，以便覆盖对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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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关交易环节和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制止销售侵

权行为。采用合同成立作为认定销售行为的判断标准，由于合同成立之

前当事人以广告、商品展示等方式作出的销售商品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

许诺销售行为，双方就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达成合意属于销售行为，则

销售行为与许诺销售行为可以实现密切衔接，使得销售行为与许诺销售

行为之间不存在专利权无法覆盖的空间，有利于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

益。同时，合同成立是双方当事人就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达成合意的事

实状态，往往通过书面合同等材料体现出来，不需要进一步考察合同的

具体条款和履行过程，专利权人获取证据和证明销售行为成立更为容易

，取证成本和认定成本均较低。因此，销售行为的认定，一般应当以销

售合同成立为标准。

本案中，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某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

购销合同》签订于2009年4月10日，专利法意义上的销售行为在该日已经

实施，早于本案专利授权公告日（2009年10月21日）。

对于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行为的认定，应当全面综合考虑专利法的

相关规定，合理平衡实用新型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专利权

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并不享有请求他人停止实施的权利。

他人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实施包括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

售和进口实用新型专利产品的行为，并不为专利法所禁止。在此情况下

，对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已经合法售出的产品的后续行为，包

括使用、许诺销售和销售，也应允许。如果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在授权公

告日后，可以禁止该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已经售出的产品的后续行为，则

相当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效力可以在授权公告日后延伸到授权公告日前

的合法行为，不适当地扩大了专利法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

，损害了社会公众应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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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北京某公司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发生在本案专利

的授权公告日之前，北京某公司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

侵权，四川某公司通过合法途径购买并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亦不构

成侵权。

裁判要旨

1.专利法意义上销售行为的认定，一般应当以销售合同成立为标准

，以实现对许诺销售行为和销售行为认定的密切衔接。

2.他人仅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实施包括制造、使用、销售

、许诺销售和进口专利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但明知他人已经申请

专利而恶意实施制造、销售等行为的除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修正）第11条第1款、第40条

（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12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11条第1款、第40条）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成民初字第707号民事判

决（2013年11月27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知民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

（2014年12月5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70号民事裁定（2015年8月

28日）


